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23-10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6,360,441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7%。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2,399,962,395股变更为2,393,601,954股。

2、 公司已于2023年11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的

注销手续。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价值持续增长的

考虑，对2022年3月1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以下简称“2022年回购” ）对应的剩余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即对2022年回购剩余股份数6,360,441股进行注销，并

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现就2022年回购剩余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2年回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

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2022年3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2022年6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截至2022年6月27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8,111,441股，占公司2022年6月27日总股本的0.34%，最

高成交价为6.4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7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0,027,355.56元（不含交易费用）。 至

此，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

二、2022年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6日和2023年1月13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领航计划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领航计划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相关事宜，股份来源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3,268,75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3年4月27日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至“中山大洋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本次非交易过户使用2022年回购股份数量1,

751,000股。 上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2022年回购股份剩余6,360,441股。

三、2022年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1日和2023年9月19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2年回购股份剩余部分的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即对2022年回购剩余股份6,360,441股

进行注销，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2023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及《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公司本次注销2022年回购剩余股份6,360,441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7%。 本次回购股份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399,962,395股变更为2,393,601,954股。 公司已于2023年11月9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的注销手续。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注销数量

（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1,573,582 25.48% 0 611,573,582 25.5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88,388,813 74.52% 6,360,441 1,782,028,372 74.45%

三、总股本 2,399,962,395 100.00% 6,360,441 2,393,601,954 100.00%

注：以上回购注销后总股本为截至2023年11月8日公司总股本。 因公司存在多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处于自主行权期，2023年8月22日至2023年11月7日期间， 各激励对象累计行权共计8,502,038股，

公司回购股份注销前总股本由2,391,460,357股增加至2,399,962,395股。

五、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2022年回购剩余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公司结合目前

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

地位。

六、后续事项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的工商

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关于调整工银瑞信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QDII)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1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工银全球美元债

基金主代码 0033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

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1月10日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

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全球美元债A类美元

工银全球美元债A类人民

币

工银全球美元债C类人民

币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386 003385 00338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1,000.00 10,000.00 10,000.00

注:1、2023年11月10日起，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调整为1万

元人民币，本基金美元份额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调整为1000美元。 2、本基金恢复正

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3年11月10日起，对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万元人

民币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万元

人民币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自2023年11月10日起，对本基金美元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0美元的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0美元的，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3、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

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4、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0日

关于限制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1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1月1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1月10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A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C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24 007125 01216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注:1、2023年11月10日起，本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

为1000万元。2、本基金恢复机构投资者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基金管

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3年11月10日起，对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如机

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0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135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250ml、500ml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受理号：CYHB1950653、CYHB1950654

证书编号：2023B05481、2023B05485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适应症

本品用于循环血量及组织间液减少时的细胞外液的补充；代谢性酸中毒的纠正。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是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开发的平衡晶体液，于2000年8月在日本上市销

售，商品名为Physio?140� Injection。公司于2018年启动该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以钠钾镁钙葡萄糖

注射液为通用名首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经查询，2022年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全球销售额合计

约1.68亿美元。截至目前，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58万

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 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

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 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025� � � �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2023-071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2023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的发行。本期债券发行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为65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2.4%。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余额为人民币54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余

额为人民币160亿元。

2023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

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带息负债。 债券发行的有关文

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

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增加公司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4年6月10日24时（现执行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TDFI28号）有效期截止日）期间任一时点，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

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期间任一时点，短期融资券（含

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期末每年12

月31日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费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

决定自 2023年 11月13日起对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C� 类基金

份额（基金代码：018376）进行销售服务费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持有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三、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时间自 2023年 11月13日起，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四、优惠活动内容

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原年销售服务费率为 0.40%� ， 自 2023�年 1� 1月 13日起，本基金 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按原费率打折，折后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 0.12%。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所有基金的过往业绩都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能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0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银行” ）签署的销售补充协议，从2023年11月10日起，中原银行新

增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3年11月1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原银行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

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013873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是 是 是

013874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是 是 是

009336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是 是 是

009337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是 是 是

015894

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类）

是 是 是

015895

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类）

是 是 是

注: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

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

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原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原

银行所有，请投资者咨询中原银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

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中原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中原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

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中原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6

网址：www.zybank.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销售机构根据法

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

和投资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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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十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十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23沪电力SCP021

代码 012384045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79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起息日 2023年11月8日 兑付日 2024年1月26日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票面利率

（年化）

2.33%

主承销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7日发行了2023年度第二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

果公告如下：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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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有偿收回子公司所属部分土地

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政府规划需要，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政府拟有偿收回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上海电力” ）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滨海港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航公司” ）土地

约692.42亩、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发电公司” ）土地约4.44亩，合计

约696.86亩。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1．因政府规划需要，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政府拟有偿收回港航公司土地约692.42亩、滨海发

电公司土地约4.44亩，合计约696.86亩（面积最终以实际收回面积为准）。 参考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城

镇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经协商，本次土地收储补偿预计金额合计约为1.05亿元（具体金额以签署的协议

为准）。

2．2023年11月8日，公司董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滨海港航

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推进落实政府收储土地的议案》。 该议案 12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为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滨海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港航公司持有的3宗土地及滨海发电公司持有1宗土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一）港航公司涉及的3宗土地的土地证及面积

1.苏（2023）滨海县不动产权第0003878号，面积为288136㎡，折合约432.21亩；

2.苏（2022）滨海县不动产权第0013076号，面积为85601㎡，折合约128.40亩；

3.苏（2022）滨海县不动产权第0013077号，面积为87874㎡，折合约131.81亩。

（二）滨海发电公司涉及的1宗土地的土地证及面积

1.苏（2022）滨海县不动产权第0009762号，面积为2962㎡，折合约4.44亩。

上述4宗土地面积合计约696.86亩。

上述4宗土地产权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等其他情况。

四、主要内容

1.港航公司土地收储情况

出售方：港航公司

收储方：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付款方：盐城滨海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经协商，付款方拟在2023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现金款，金额总计约为1.04亿元。

2.滨海发电公司土地收储情况

出售方：滨海发电公司

购买方：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付款方：盐城滨海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经协商，付款方拟在2023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现金款，金额总计约为67万元。

综上，港航公司、滨海发电公司本次土地收储补偿总金额合计约为1.05亿元。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签订相关协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港航公司和滨海发电公司截至2023年9月底拟收储土地账面净值约0.41亿元。港航公司、滨海发电

公司本次土地收储事项预计增加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约0.63亿元，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审计

确认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966� �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53

转债代码：127032� �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崔庆军、王强、李伟、张小玉、贝灏明、薛辉、任巨光、后斌、郑卫、陈洁保证

向本行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执行董事、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李伟先生，执

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张小玉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行长助理任巨光先生，

风险总监后斌先生，运营总监郑卫先生，业务总监陈洁女士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本行A股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 2023年 11月10日起至2023年12�月29�日（含当日）止。

4.�本次增持主体增持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

施的风险。

近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 ）收到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3

年11月10日起至2023年12月29日（含当日）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

持本行股份不少于300万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主体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执行董事、副行长兼

董事会秘书李伟先生，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张小玉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

生，行长助理任巨光先生，风险总监后斌先生，运营总监郑卫先生，业务总监陈洁女士。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1,509,500股，

持股比例为0.0412%。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崔庆军 董事长 0 0

王强 执行董事、行长 105,300 0.0029

李伟 执行董事、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67,500 0.0018

张小玉 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 96,300 0.0026

贝灏明 副行长 0 0

薛辉 副行长 0 0

任巨光 行长助理 57,430 0.0016

后斌 风险总监 607,800 0.0166

郑卫 运营总监 523,170 0.0143

陈洁 业务总监 52,000 0.0014

合计 1,509,500 0.0412

注1：持股比例为占本行截至2023年9月30日总股本（3,666,737,805股）的比例。

注2：贝灏明、薛辉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待监管核准。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不存在披露增持计划的情形，且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

不存在减持本行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增持主体计划以共计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买入本行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3年12月29日（含当日）止；其中，年度报

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以及可能对本行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不得增持

本行股票。 增持期间，本行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并及时披露。 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须同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买卖本行股票

的规定。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7、锁定期：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锁定期限的安排。

8.�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行股份，并将在上述实

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9.�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主体增持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

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股份买卖、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本行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行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本

行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发生变化。

4.�本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0735� �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2023-052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435,19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435,19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非公开发行核准情况及股份登记时间

2021年12月6日，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锦”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841号）。经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52,785,923股，并

于2022年4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3、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22年10月1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45,024,339�股限售股已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剩余7,761,584股限售股票根据协议约定继续延长锁定期。 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

27日披露的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后， 公司总股本数量由375,992,296股变更为 428,778,219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7,761,584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421,

016,635股。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公司总股本数量发生变化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申请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协议约定自愿

延长股票锁定期限的除外）。

根据2021年6月2日公司与王荔扬、柯毅、永新县荔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签订的关于收购上

海荔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荔之” ）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荔扬、柯毅增持完

公司股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把股票质押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其他方。 上海荔之完成2021年业绩承诺

70%以上后将解锁30%股票，在上海荔之2021年度、2022年度累计实现承诺净利润的70%以上（含）的

前提下，王荔扬、柯毅可解锁增持股票的70%。 在上海荔之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资产减值测试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如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荔扬、柯毅需进行业绩补偿或资产减值补偿的，

王荔扬、柯毅可先解锁应补偿金额（如有）对应的股票部分，并将减持股票所得资金用于业绩补偿及资

产减值补偿，剩余增持股票在完成业绩补偿后可全部解锁。2022年9月23日公司与王荔扬、柯毅、永新县

荔驰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将上述股票质押变更为以延长限

售股份锁定期的方式作为业绩承诺的保证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所做的承诺，本

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35,19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备注

1 柯毅 3,880,792 0.91% 2,217,596 1,663,196

根据协议

约定锁定

2 王荔扬 3,880,792 0.91% 2,217,596 1,663,196

合计 7,761,584 1.81% 4,435,192 3,326,392

鉴于上海荔之2021年度、2022年度累计实现承诺净利润的70%，根据协议约定，王荔扬、柯毅本次

解除限售的股份分别为2,217,596股和2,217,596股，剩余股份继续锁定。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761,584 -4,435,192 3,326,39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21,016,635 4,435,192 425,451,827

股份合计 428,778,219 428,778,219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1857�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23-03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8号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105,864,1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7,072,856,7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033,007,4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85059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5.8223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82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侯启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长戴厚良先生、董事段良伟先生、独立董事蔡金勇先生因故

不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3人，监事蔡安辉先生、蒋尚军先生、廖国勤女士、付斌先生、李战明先生

和金彦江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华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2,910,878 99.571003 19,467,884 0.316587 6,912,400 0.112410

H股 9,999,610,804 90.633591 966,890,599 8.763618 66,506,000 0.602791

普通股合

计：

16,122,521,682 93.832159 986,358,483 5.740550 73,418,400 0.427291

2、议案名称：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2,881,678 99.570528 19,467,784 0.316586 6,941,700 0.112886

H股 9,999,288,994 90.630674 966,913,877 8.763829 66,804,532 0.605497

普通股合

计：

16,122,170,672 93.830116 986,381,661 5.740685 73,746,232 0.429199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028,531,980 99.971781 43,278,252 0.027553 1,046,500 0.000666

H股 10,417,218,267 94.418665 600,682,604 5.444414 15,106,532 0.136921

普通股合

计：

167,445,750,247 99.607323 643,960,856 0.383068 16,153,032 0.00960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组织和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069,761,332 99.998029 3,062,300 0.001950 33,100 0.000021

H股 11,004,721,073 99.743621 13,179,798 0.119458 15,106,532 0.136921

普通股合

计：

168,074,482,405 99.981332 16,242,098 0.009662 15,139,632 0.009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签公司与中

国石油集团及共同

持股公司持续性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6,122,910,878 99.571003 19,467,884 0.316587 6,912,400 0.112410

2

关于签订公司与中

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6,122,881,678 99.570528 19,467,784 0.316586 6,941,700 0.112886

3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的议案

6,104,966,410 99.279189 43,278,252 0.703793 1,046,500 0.0170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1项、第2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未计入该项议案表决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杨茜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信息披露

202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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